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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事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兒少凌虐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90） 

羅委員就兒少凌虐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凌虐兒童少年除對身體造成傷害，更對心理與人格造成傷害，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49 條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身心虐待等不當對待行為，且依該法第 112 條亦

明訂「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另刑法第 286 條對於兒少凌虐係採妨害身體自然發展為結果要件，該

法之執行與大眾期待實有落差，惟有關虐童之刑事判決係屬司法獨立審判，內政部兒童局已

於 100 年 11 月 17 日函請法務部及司法院儘速處理刑法修法及法官量刑等問題。 

二、另內政部兒童局為構織更綿密的兒少保護及家暴防治網絡，積極結合司法、警政、社政、醫療

、教育等網絡成員，共同促進三級預防工作，從三級預防層面緊急介入保護受虐兒少及家暴

被害人之安全；並在二級預防層面增加專業人員對高危險群的辨識及篩檢能力，期能在狀況

惡化或擴大前，即早發現介入；同時強化初級預防之教育宣導，改變社會觀念與民眾認知，

防杜兒虐事件發生，各級相關措施謹摘陳如下： 

(一)三級預防：落實通報、執行及督導，周全保護措施。 

1.設置「113」保護專線，提供民眾 24 小時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兒童保護相關

諮詢及通報管道。 

2.建立責任通報制度，加強教育訓練，編印工作手冊，提高其對兒少保護、家庭暴力之

敏銳度與辨識能力，熟悉相關通報流程。 

3.建立兒少保護個案標準處理流程，規範社工人員應於接獲通報 24 小時內緊急調查訪視

，提供緊急救援、保護安置及後續家庭處遇服務。對於併有目睹家暴之受虐兒少，並

提供個別諮商及團體輔導服務，給予心理支持，重建兒童自我價值及學習衝突解決。

對施虐者為父母或照顧者辦理強制性親職教育，或依家暴防治法施予加害人處遇計畫

。 

4.針對重大兒虐致死、嚴重虐待及疏忽等個案，訂定「重大兒虐個案處理及評估檢討流

程」，督促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啟動調查機制，檢視個案通報處遇過程中有無違法及疏

失之處。 

5.將家暴防治工作及兒少保護工作列為「中央對地方政府執行家暴防治及兒少福利績效

考核」首要評鑑向度，強化地方政府評考機制。 

(二)二級預防：建立兒虐預警機制，降低兒童受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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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建立兒虐預警機制，及早關懷有失業、貧困

、入監服刑、藥酒癮、精神疾病、婚姻失調等問題的高風險家庭，針對案家個別狀況

及需求，運用資源提供輔導、經濟補助或其他相關扶助措施。同時依其個別情況，安

排家庭訪視，並輔以電話關懷，運用家庭成員優點，增進家庭互動與健全家庭功能，

協助其脫離困境。99 年度計協助 23 個縣市，補助 76 個民間團體，聘用 174 名專業社

工人員，訪視 3 萬 3,113 個家庭，長期輔導 3 萬 6,343 名兒童及少年，。 

2.推動 6 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機制，展延高風險家庭關懷觸角，及時伸援社區弱勢

兒少。針對逕為出生登記、未按時預防接種、國小新生未依規定入學、未納入健保及

領有政府經濟扶助等特定族群，加強目前各該體系之追蹤輔導機制，透過戶政、社政

、衛生所（公衛護士）及學校追蹤輔導，發現其中有符合高風險家庭指標者，即轉介

當地社會局（處）訪視輔導。 

3.結合法務部及警政署建立「受刑人子女照顧服務轉介流程」，在受刑人入監服刑或查

緝到案時瞭解其子女照顧需求，並轉介地方政府社會局予以協助安置，或納入高風險

家庭關懷輔導計畫，予以長期密集關懷服務。 

4.結合校園強化對目睹家暴兒少之關懷及輔導，研發「人生領航員」、「扭轉生命旅程-

24 個協助目睹兒少的實驗性教案」、「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少年校園輔導教師研習光碟

」、「教師關懷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少年晤談指引」及「我可以做什麼—協助兒童遠離

家庭暴力」等相關宣導教材，協助學校教師瞭解及辨識目睹家庭暴力兒少，及早介入

提供關懷與轉介相關資源協助。 

5.連結衛生單位藥酒癮戒治醫療資源，以協助兒少保護個案及高風險家庭成員接受戒癮

治療，內政部兒童局並配合分擔經費，協助衛生署業規劃推動「酒癮戒治處遇試辦方

案」。 

(三)初級預防：擴大對弱勢兒少之照顧，加強教育宣導。 

1.擴大弱勢兒童少年社區輔導照顧機制，將失業家庭納入輔導對象。結合社區力量，提

供弱勢家庭更多支持性的福利服務，分擔家庭照顧兒童少年之責任，避免家庭陷入高

風險情境，導致兒童少年受虐事件發生。 

2.運用媒體宣導通路及社區宣導工具，強化民眾正確的家庭暴力防治及兒少保護觀念。

結合各民間團體於全國各地以多元型態展開家暴力防治及兒少保護宣導活動，呼籲社

會大眾重視兒童受虐及家庭暴力問題。 

3.持續推動親職教育，轉化家長教養觀念，結合社區、學校及媒體多管齊下宣導零體罰

及正面教養方法，透過戶政事務所贈送家長「新生兒童父母手冊」、「0-3 歲親職教育

手冊」及「兒童及少年保護手冊」，使家長及社會大眾清楚對兒童施予責打、虐待、

疏忽及遺棄等行為是不當且違法的。 

三、兒童少年保護防治工作相當複雜多元，除需要建立民眾兒童人權、兒童保護及尊重他人為獨立

個體之觀念與認知；亦需結合司法、教育、警政、民政、醫療、勞工與社會福利資源架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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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兒少保護體系，提供及時、專業且多元的保護服務，亟需中央各相關部會、地方政府與

民間團體密切合作，投入更多的經費與資源，於既有基礎上推動全面性之兒虐、家暴預防工

作，努力落實兒童少年保護防治工作。 

（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日本 311 震災追悼儀式中，未唱名台灣代

表上台獻花，日本首相野曾對此事件表達歉意，隔日內閣官房長官

藤村修卻以「一切都是經過外務省及內閣府商量過的」強調此乃外

交應對，並無不妥，此舉形同撤回日首相的道歉，打壓我國尊嚴乙

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7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89） 

有關羅委員就旨揭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我駐日本代表處羅副代表坤燦係於 3 月 11 日下午受邀出席日本政府主辦之「東日本大震災」

追悼會，惟日方並未安排參加唱名獻花儀式。 

二、日本參議員世耕弘成於 12 日下午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就上述安排提出質詢，認為日本政府作法

對我有失禮之處。對此，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答詢時表示，感謝台灣提供諸多援助，對未能

安排我代表唱名獻花致歉。野田佳彥首相表示，此次安排失當倘傷及台灣人心，除深感歉意

之外，對於思慮不周處將深切反省。藤村官房長官 13 日在例行記者會所稱「並無不妥」之發

言，嗣經渠本人於 14 日再次承認日方安排失當並道歉，野田首相亦為藤村官房長官前述發言

造成外界誤解及對我失禮等再度道歉。 

三、回顧去年 311 震災發生後，我國各界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人道關懷精神，踴躍對日

捐輸不求回報，獲得日本政府多次公開向我表示感激。 

四、震災屆滿 1 週年前後，野田首相再度致函我媒體，感謝我政府與人民，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並

刊登感謝廣告，同時舉辦「追悼與感恩酒會」。馬總統應邀出席時宣布，除福島第一核電廠

半徑 30 公里內區域及「計劃避難區域」外，我即日起解除對福島縣其他地區之旅遊紅色警示

，對此，日本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亦給予高度評價。 

五、近年來，台日關係在馬總統重視之下，雙方以務實態度，戮力推動松山與羽田機場直航、我在

北海道設處、簽署「打工度假協定」、日方改善對我旅日國人之國籍登記、通過故宮文物赴

日展出法案、共同發表「台日厚重情誼倡議」及簽署「台日強化交流合作備忘錄」、「台日

投資協議」及「開放天空協議」等重大工作並獲得具體成果。 

六、外交部對於日方此次安排深感遺憾，同時也注意到日方已深切表達歉意，相信今後台日關係可

持續友好發展，不致因單一事件而受到影響。 

（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陸客控管及審查入境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